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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市 公 司 控 股 股

东、实际控制人

关于保证独立性的

承诺函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作为东吴证券的控股股东将按照法律、法规及东吴证券公司章程

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利用本公司控股股东身份影响东吴证券的独立性，保持东吴证券在

资产、人员、财务、业务和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具体如下：

（一）保证东吴证券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东吴证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业之间产权关系明确，东吴证券具有独立完整的

资产。

2、保证东吴证券的住所独立于本公司。

3、保证东吴证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业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的

情形。

4、保证不以东吴证券的资产为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业的债务违规提供担保。

（二）保证东吴证券人员独立

1、本公司保证东吴证券的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包括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等）完全独立于

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业。

2、本公司承诺与东吴证券保持人员独立，本公司与东吴证券的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不

会存在交叉任职的情况，东吴证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在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事业单位

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职务，不会在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事业单位领薪。

3、本公司不非法干预东吴证券董事会和股东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三）保证东吴证券的财务独立

1、保证支持东吴证券具有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2、保证支持东吴证券建设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3、保证支持东吴证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公司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4、保证东吴证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事业单位兼职。

5、保证支持东吴证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公司不非法干预东吴证券的资金使用。

6、保证支持东吴证券依法独立纳税。

（四）保证东吴证券业务独立

1、本公司承诺与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东吴证券保持业务独立，不存在且不发生显失公平的关

联交易。

2、保证支持东吴证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自主

经营的能力。

3、保证本公司除行使法定权利之外，不对东吴证券的业务活动进行非法干预。

（五）保证东吴证券机构独立

1、保证支持东吴证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并能独立自主地运作。

2、保证东吴证券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与本公司分开。

3、保证东吴证券董事会以及各职能部门独立运作、不存在与本公司职能部门之间的从属关

系。

本承诺于本公司作为东吴证券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3、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重要承诺

承诺方

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

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

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

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

承诺事项

关于所提供信息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的承诺函

关于不存在不得参

与任何上市公司资

产重组情形的承诺

函

关于合法合规及诚

信情况的承诺函

关于本次交易期间

不减持上市公司股

份的承诺函

承诺主要内容

1、承诺人为本次交易出具的说明、承诺及所提供的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承诺人向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

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

章均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署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合法授权；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承诺人保证，如就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因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

明确之前，承诺人将暂停转让各自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如有），并于收到立案稽查

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上市公司

董事会代承诺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

的，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承诺人的身份信息

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承诺人的身

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

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承诺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4、承诺人对为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如出现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或相关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将依法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一、本人承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如有）不存在下述情形：

1、泄露本次交易的相关内幕信息及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2、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尚未完成责任认定的情况，或

最近36个月内因涉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

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3、《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

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二、本人保证采取必要措施对本次交易事宜所涉及的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

三、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本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形。

2、本人不存在最近三年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一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的情形。

3、本人最近两年内未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4、本人在上述承诺所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1、自关于本次交易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预案首次公告之日起至本次

交易实施完毕期间，如本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本人无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2、本承诺自签署之日起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若因本人违反本承诺函项下承诺内容而导

致上市公司受到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二）交易对方作出的重要承诺

承诺方

蜀道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其他

交易对方中的其他

机构类股东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交易

对方中的自然人股

东

常投集团、常州产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常州交通建设

投 资 开 发 有 限 公

司、常州和泰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其他

交易对方

常投集团、常州产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常州交通建设

投 资 开 发 有 限 公

司、常州和泰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其他

交易对方中的其他

机构类股东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其他

交易对方中的自然

人股东

承诺事项

关于不存在不得参

与任何上市公司资

产重组情形的承诺

函

关于所提供信息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的承诺函

关于合法合规及诚

信情况的承诺函

承诺主要内容

一、本企业承诺，本企业、本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企业控制的机构均不存

在下述情形：

1、泄露本次交易的相关内幕信息及违规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2、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尚未完成责任认定的情况，或

最近36个月内因涉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

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3、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

十二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二、本企业保证采取必要措施对本次交易事宜所涉及的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

三、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企业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本企业承诺，本企业及本企业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企业的董事、监事（若适用）、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前述主体各自控制的企业均不存在下述情形：

1、泄露本次交易的相关内幕信息及违规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2、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尚未完成责任认定的情况，或

最近36个月内因涉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

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3、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

十二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二、本企业保证采取必要措施对本次交易事宜所涉及的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

三、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企业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本人承诺，本人以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均不存在下述情形：

1、泄露本次交易的相关内幕信息及违规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2、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尚未完成责任认定的情况，或

最近36个月内因涉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

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3、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

十二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二、本人保证采取必要措施对本次交易事宜所涉及的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

三、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本企业为本次交易出具的说明、承诺及所提供的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本企业向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

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

章均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本企业保证，如就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

确之前，本企业承诺将暂停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

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上市公司董事会代

本企业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

上市公司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企业的身份信息和账户

信息并申请锁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企业的身份信息

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

违法违规情节，本企业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4、本企业对为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如出

现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或相关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

1、本企业/本人为本次交易出具的说明、承诺及所提供的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本企业/本人向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

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

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署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合法授权；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本企业/本人保证，如就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

论明确之前，本企业/本人承诺将暂停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

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上市公司

董事会代本企业/本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

定申请的，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企业/本
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

送本企业/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

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企业/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

者赔偿安排。

4、本企业/本人对为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

任。如出现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或相关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本人将依法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本企业及本企业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2、本企业及本企业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3、本企业及本企业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诚信情况良好，不存在重大失信行为，不存在未

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公开承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

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等，亦不存在最近五年内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

行政处罚。

4、本企业在上述承诺中所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将依法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1、本公司/企业及本公司/企业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2、本公司/企业及本公司/企业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

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3、本公司/企业及本公司/企业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诚信情况良好，不存在重大失信行为，

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公开承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行政监管

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等，亦不存在最近五年内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4、本公司/企业在上述承诺中所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如本公司/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
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本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2、本人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3、本人最近五年诚信情况良好，不存在重大失信行为，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

公开承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

况等，亦不存在最近五年内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

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

4、本人在上述承诺中所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常投集团、常州产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常州交通建设

投 资 开 发 有 限 公

司、常州和泰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市相城区江南

化 纤 集 团 有 限 公

司、江苏新苏化纤

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其他

交易对方

常投集团、常州产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常州交通建设

投 资 开 发 有 限 公

司、常州和泰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常

州市城市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山金

金控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山东黄金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其他

交易对方

常投集团、常州产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常州交通建设

投 资 开 发 有 限 公

司、常州和泰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其他

交易对方中的其他

机构类股东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其他

交易对方中的自然

人股东

关于资产权属清晰

且无纠纷的承诺函

关于股份锁定期的

承诺函

关于本次交易采取

的保密措施及保密

制度的说明

1、本企业合法拥有标的资产。本企业对标的资产的出资已全部缴足，已实缴出资均系自有

资金，资金来源真实合法，不存在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情形，对标的资产有完整的产权。

2、本企业所持的标的资产不存在权属纠纷，本企业真实持有该等标的资产，不存在以信托、

委托他人或接受他人委托等方式持有标的资产的情形。

3、除所持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存在股份限售的情况外，本企业所持有的标的资产不存在质

押、冻结、查封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

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4、本企业确认在本次交易协议中生效条件全部成就后，于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

时不存在障碍，并承诺本次交易相关协议正式生效后，根据协议约定和上市公司的要求及

时进行标的资产的权属变更，且在权属变更过程中因本企业原因出现的纠纷而形成的全部

责任均由本企业承担。

1、本企业合法拥有标的资产。本企业对标的资产的出资已全部缴足，已实缴出资均系自有

资金，资金来源真实合法，不存在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情形，对标的资产有完整的产权。

2、本企业所持的标的资产不存在权属纠纷，本企业真实持有该等标的资产，不存在以信托、

委托他人或接受他人委托等方式持有标的资产的情形。

3、本企业所持有的标的资产存在质押，不存在冻结、查封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不涉及诉

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本企业确认，在本

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的期限前解除标的资产上的质押不存在障碍。

4、本企业确认于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时不存在障碍，并承诺本次交易相关协议

正式生效后，根据协议约定和上市公司的要求及时进行标的资产的权属变更，且在权属变

更过程中因本企业原因出现的纠纷而形成的全部责任均由本企业承担。

1、本企业/本人合法拥有标的资产。本企业/本人对标的资产的出资已全部缴足，已实缴出

资均系自有资金，资金来源真实合法，不存在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情形，对标的资产有完

整的产权。

2、本企业/本人所持的标的资产不存在权属纠纷，本企业/本人真实持有该等标的资产，不存

在以信托、委托他人或接受他人委托等方式持有标的资产的情形。

3、本企业/本人所持有的标的资产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不涉及

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4、本企业/本人确认于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时不存在障碍，并承诺本次交易相

关协议正式生效后，根据协议约定和上市公司的要求及时进行标的资产的权属变更，且在

权属变更过程中因本企业/本人原因出现的纠纷而形成的全部责任均由本企业/本人承担。

1、本企业/本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

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企业/本承诺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因上市公司配股、

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部分，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3、若上述安排与届时适用的法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台的规

定、措施不相符的，本承诺人同意根据届时的规定、措施进行相应调整。

1、本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若在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时占上市公司届时

总股本达到5%以上（含），则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转

让，若未达到5%的，则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中本承诺人用于认购

上市公司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至其取得上市公司股份之日不足十二个月

的，则该部分标的资产对应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前述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

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承诺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因上市公司配股、送红股、

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部分，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3、若上述安排与届时适用的法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台的规

定、措施不相符的，本承诺人同意根据届时的规定、措施进行相应调整。

1、本企业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知悉本次交易的人员仅限于本企业参与本次交易

的必要人员，限制了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确保信息处于可控范围。本企业及本企业

相关人员严格遵守了保密义务。

2、本企业已在和上市公司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书》中约定了本

企业的保密义务。本企业将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及协议约定，配合上市公司收集本次交易内

幕信息知情人员相关信息，并向上市公司提交。本企业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内幕信息在二

级市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之行为，也不存在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3、在上市公司召开审议有关本次交易的董事会之前，本企业严格遵守了保密义务。

1、本企业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知悉本次交易的人员仅限于本企业少数核心管理

层，限制了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确保信息处于可控范围。本企业及本企业相关人员

严格遵守了保密义务。

2、本企业已在和上市公司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书》中约定了本

企业的保密义务。本企业将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及协议约定，配合上市公司收集本次交易内

幕信息知情人员相关信息，并向上市公司提交。本企业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内幕信息在二

级市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之行为，也不存在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3、在上市公司召开审议有关本次交易的董事会之前，本企业严格遵守了保密义务。

1、本人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限制了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确保信息处于可

控范围。本人严格遵守了保密义务。

2、本人已在和上市公司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书》中约定了本人

的保密义务。本人将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及协议约定，配合上市公司收集本次交易内幕信息

知情人员相关信息，并向上市公司提交。本人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内幕信息在二级市场买

卖上市公司股票之行为，也不存在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3、在上市公司召开审议有关本次交易的董事会之前，本人严格遵守了保密义务。

（三）标的公司及其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重要承诺

承诺方

标的公司

标的公司

标的公司

标的公司

标的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

标的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

承诺事项

关于所提供信息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的承诺函

关于合法合规及诚

信情况的承诺函

关于不存在不得参

与任何上市公司资

产重组情形的承诺

函

关于主体资格及关

联关系的说明

关于合法合规及诚

信情况的承诺函

关于不存在不得参

与任何上市公司资

产重组情形的承诺

函

承诺事项

1、公司为本次交易出具的说明、承诺及所提供、披露的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信息

披露和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公司向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

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

均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署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合法授权；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公司保证在本次交易期间，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信息，保证该等信息披露和申请文件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并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公司对为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信息以及申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如出现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

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2、本公司于2025年8月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105号)。除上述情形

外，最近三年内，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

除外）、刑事处罚的情形，也不存在因违反证券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

处罚的情形。

3、最近五年内，本公司诚信情况良好，不存在重大失信情况，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

未履行承诺等情况；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及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其他重大失信行为等情况。

4、本公司在上述承诺中所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本公司承诺，本公司及其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不存在下述情形：

1、泄露本次交易的相关内幕信息及违规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2、在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尚未完成责任认定的情况，

或最近36个月内因涉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

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3、《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

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二、本公司保证采取必要措施对本次交易事宜所涉及的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

三、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本公司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需予以终止的情形，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参与

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二、本公司与上市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及/或一致行动关系。

三、本公司与参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无关联

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

1、本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形。

2、最近三年内，本人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的情形，

也不存在因违反证券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的情形。

3、最近三年内，本人诚信情况良好，不存在重大失信情况，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

履行承诺等情况。

4、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及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其他重大失信行为等情况。

5、本人在上述承诺所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一、本人承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如有）不存在下述情形：

1、泄露本次交易的相关内幕信息及违规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2、因涉嫌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尚未完成责任认定的情况，或

最近36个月内因涉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行政

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3、《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

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情形。

二、本人保证采取必要措施对本次交易事宜所涉及的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

三、如本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3日

证券代码：603026 证券简称：石大胜华 公告编号：2026-012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3月13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同兴路198号石大胜华办公楼A402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9
64,078,874
27.536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郭天明先生主持，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978,974
比例（%）
99.8440

反对
票数
77,900

比例（%）
0.1215

弃权
票数
22,000

比例（%）
0.034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999,674
比例（%）
99.8764

反对
票数
69,500

比例（%）
0.1084

弃权
票数
9,700

比例（%）
0.0152

2.02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999,674
比例（%）
99.8764

反对
票数
69,500

比例（%）
0.1084

弃权
票数
9,700

比例（%）
0.0152

2.03议案名称：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998,874
比例（%）
99.8751

反对
票数
69,500

比例（%）
0.1084

弃权
票数
10,500

比例（%）
0.0165

2.04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998,574
比例（%）
99.8746

反对
票数
70,300

比例（%）
0.1097

弃权
票数
10,000

比例（%）
0.0157

2.05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996,374
比例（%）
99.8712

反对
票数
69,500

比例（%）
0.1084

弃权
票数
13,000

比例（%）
0.0204

2.06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996,174
比例（%）

99.8709

反对

票数

69,500
比例（%）

0.1084

弃权

票数

13,200
比例（%）

0.0207
2.07议案名称：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998,374
比例（%）

99.8743

反对

票数

69,500
比例（%）

0.1084

弃权

票数

11,000
比例（%）

0.0173
2.08议案名称：发售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987,274
比例（%）

99.8570

反对

票数

68,400
比例（%）

0.1067

弃权

票数

23,200
比例（%）

0.036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979,974
比例（%）
99.8456

反对
票数
68,200

比例（%）
0.1064

弃权
票数
30,700

比例（%）
0.048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984,174
比例（%）
99.8522

反对
票数
63,100

比例（%）
0.0984

弃权
票数
31,600

比例（%）
0.049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977,474
比例（%）
99.8417

反对
票数
67,700

比例（%）
0.1056

弃权
票数
33,700

比例（%）
0.0527

6、议案名称：关于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978,674
比例（%）
99.8436

反对
票数
68,400

比例（%）
0.1067

弃权
票数
31,800

比例（%）
0.049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或未弥补亏损归属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976,974
比例（%）

99.8409

反对

票数

70,300
比例（%）

0.1097

弃权

票数

31,600
比例（%）

0.0494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有关事

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978,574
比例（%）

99.8434

反对

票数

68,400
比例（%）

0.1067

弃权

票数

31,900
比例（%）

0.0499
9、议案名称：关于就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修订《公司章程（草案，H股上市后适用）》及相关议

事规则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修订《公司章程（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003,774
比例（%）

99.8828

反对

票数

63,300
比例（%）

0.0987

弃权

票数

11,800
比例（%）

0.0185
9.02议案名称：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983,374
比例（%）

99.8509

反对

票数

63,700
比例（%）

0.0994

弃权

票数

31,800
比例（%）

0.0497
9.03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003,574
比例（%）

99.8824

反对

票数

60,700
比例（%）

0.0947

弃权

票数

14,600
比例（%）

0.0229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10.01议案名称：修订《独立董事制度（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012,274
比例（%）
99.8960

反对
票数
55,200

比例（%）
0.0861

弃权
票数
11,400

比例（%）
0.0179

10.02议案名称：修订《关联（连）交易管理办法（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012,774
比例（%）
99.8968

反对
票数
54,500

比例（%）
0.0850

弃权
票数
11,600

比例（%）
0.0182

10.03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009,774
比例（%）
99.8921

反对
票数
54,700

比例（%）
0.0853

弃权
票数
14,400

比例（%）
0.0226

10.04议案名称：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009,974
比例（%）
99.8924

反对
票数
57,500

比例（%）
0.0897

弃权
票数
11,400

比例（%）
0.0179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并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000,174
比例（%）
99.8771

反对
票数
67,100

比例（%）
0.1047

弃权
票数
11,600

比例（%）
0.0182

12、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003,874
比例（%）

99.8829

反对

票数

60,500
比例（%）

0.0944

弃权

票数

14,500
比例（%）

0.0227
13、议案名称：关于重新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006,374
比例（%）

99.8868

反对

票数

61,200
比例（%）

0.0955

弃权

票数

11,300
比例（%）

0.0177
14、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988,174
比例（%）
99.8584

反对
票数
59,400

比例（%）
0.0926

弃权
票数
31,300

比例（%）
0.049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3

4

5

6

7

8

9.01
9.02

9.03

10.01

10.02

10.03

10.04

11

12

13

14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发行H 股股票并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上市的议案

上市地点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时间

发行方式

发行规模

发行对象

定价原则

发售原则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
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H 股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关于H 股股票发行并上市
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H 股股票前
滚存利润或未弥补亏损归

属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与公
司发行H 股股票并上市有

关事项的议案

修订《公司章程（草案）》

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草
案）》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草
案）》

修订《独立董事制度（草
案）》

修订《关联（连）交易管理办
法（草案）》

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草案）》

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草案）》

关于公司聘请H 股发行并
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

的议案

关于重新补选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4,724,259

4,744,959
4,744,959
4,744,159
4,743,859
4,741,659
4,741,459
4,743,659
4,732,559
4,725,259

4,729,459

4,722,759

4,723,959

4,722,259

4,723,859

4,749,059
4,728,659

4,748,859

4,757,559

4,758,059

4,755,059

4,755,259

4,745,459

4,749,159

4,751,659

4,733,459

比例（%）

97.9291

98.3582
98.3582
98.3416
98.3354
98.2898
98.2857
98.3313
98.1012
97.9499

98.0369

97.8980

97.9229

97.8877

97.9208

98.4432
98.0203

98.4391

98.6194

98.6298

98.5676

98.5717

98.3686

98.4453

98.4971

98.1198

反对

票数

77,900

69,500
69,500
69,500
70,300
69,500
69,500
69,500
68,400
68,200

63,100

67,700

68,400

70,300

68,400

63,300
63,700

60,700

55,200

54,500

54,700

57,500

67,100

60,500

61,200

59,400

比例（%）

1.6147

1.4406
1.4406
1.4406
1.4572
1.4406
1.4406
1.4406
1.4178
1.4137

1.3080

1.4033

1.4178

1.4572

1.4178

1.3121
1.3204

1.2582

1.1442

1.1297

1.1338

1.1919

1.3909

1.2541

1.2686

1.2313

弃权

票数

22,000

9,700
9,700
10,500
10,000
13,000
13,200
11,000
23,200
30,700

31,600

33,700

31,800

31,600

31,900

11,800
31,800

14,600

11,400

11,600

14,400

11,400

11,600

14,500

11,300

31,300

比例（%）

0.4562

0.2012
0.2012
0.2178
0.2074
0.2696
0.2737
0.2281
0.4810
0.6364

0.6551

0.6987

0.6593

0.6551

0.6614

0.2447
0.6593

0.3027

0.2364

0.2405

0.2986

0.2364

0.2405

0.3006

0.2343

0.648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1、2、3、4、5、6、7、8、9、13项议案已经参会持有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益文、常小宝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88683 证券简称：莱尔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9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特耐尔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耐尔”）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2,241,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84%。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特耐尔因自身资金需求，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6年4月7日

至2026年7月6日），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4,832,934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0%）。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610,978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3,221,956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0%）。

公司实际控制人伍仲乾先生不参与本次减持。

特耐尔本次减持的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若计划减持期间出现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广东特耐尔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72,241,000股

44.84%
IPO前取得：72,241,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广东特耐尔投资有
限公司

减持数量
（股）

7,759,000

减持比例

5%

减持期间

2025/7/3～2025/7/3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19.74-19.74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2025-07-05
注：2025年7月，特耐尔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公司战略合作伙伴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其持有的公司5%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7月 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股东股权转让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广东特耐尔投资有限公司

不超过：4,832,934股

不超过：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610,978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3,221,956股

2026年4月7日～2026年7月6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特耐尔作出的承诺：

1、股份限售安排、自愿锁定承诺、延长锁定期限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本企业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

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企业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在延长锁定期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如果公司上市

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将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本公司承诺遵守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对发行人控股股东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2、持股意向及减持承诺

（1）对于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企业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公司的股份流通

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锁定期内，不出售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2）本企业将长期持有公司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如本企业拟减持所持公司股份，将遵

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的需要，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

在股份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股份减持的价格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果公司

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将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如本企业拟减持股份的，本企业将采用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

式转让公司股份，并于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如本企业计划通过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

份的，将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上交所集中竞价

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如本企业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日内，本企业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如本企业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并

导致本企业所持公司股份低于5%的，本企业将在减持6个月内继续遵守上述承诺。本企业通过协议

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5%。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特耐尔是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稳定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在减持期间内，特耐尔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

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

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相关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14日


